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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臺北市檢舉違反水污染防治法案件獎勵辦法」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十四條  經核定發給獎金之案件，
由環保局通知檢舉人領取獎金

，並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第十四條  依本辦法核發之獎金，經
通知檢舉人領取，逾三個月未

領取者，視為放棄。 

考量水污染防治法就請領獎金並無請求
權消滅時效之特別規定，應回歸行政程

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有關人民之

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規定，爰參考臺北
市檢舉違反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

案件獎勵辦法體例，刪除獎金領取期限

之規定，並酌作文字修正。 

 


